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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国大陆依法注册的企业

法人，工商营业执照有效。

    2.资质要求：投标人须同时具备由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颁发的下列（1）和（2）资质: 

(1)工程设计资质：须具备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

质，或具有建筑工程行业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

（建筑工程）专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建筑设计事务

所资质证书；

(2)施工资质：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

（或以上）资质，并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

的安全生产许可证。广东省外企业须在“进粤企

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”录入信息并通过数

据规范检查显示正常登记。

    3.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。如为联合体投

标允许联合体成员不多于2个，可由不同独立法

人组成联合体，联合体投标时，应约定其中一方

作为联合体牵头人，且为工程总承包单位，必须

签订联合体协议书，明确联合体成员各方的权利

和义务；已组成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

独或加入其它联合体在本项目中参加投标。

    4.项目负责人要求：

   （1）拟委任的项目设计负责人（若为联合体

投标，由设计单位提供）须具备一级注册建筑师

资格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或 注册土木工程师

执业资格。

   （2）拟派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（若为联合

体投标，由施工单位提供）须具有建筑工程专业

二级（或以上）注册建造师，同时取得建设行政

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（ B证 ），目










